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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泰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2人，代表股份282,259,21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54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67,178,2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01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9人，代表股份15,080,9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52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1人，代表股份23,746,9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0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666,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7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9人，代表股份15,080,9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5251%。

（三）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陈泰锋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318,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80%。

（2）选举胡东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198,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58%。

（3）选举党龙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680,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62%。

审议结果：本项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泰锋先生、胡东先生、党龙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郝向丽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307,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41%。

（2）选举傅国华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270,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13%。

（3）选举刘欣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441,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6%。

审议结果：本项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郝向丽女士、傅国华先生、刘欣女

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关于制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375,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3325%；

反对1,744,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6180%；

弃权1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审核结果：通过。

4、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370,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08%；

反对1,749,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7%；

弃权13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审核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任斌、马文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主持人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署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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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14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4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4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 2026年 1月 8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2、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3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本次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证券事务部。

3、登记时间：2026年1月9日（上午9:30-11:30，下午14:30-17:00）。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谭佳莹 张堪省

联系电话：0898-66768394 65391670
传真：0898-66790647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1）投票代码为“360886”；
（2）投票简称为“海高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6年1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本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为出席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意事项：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

的意见投票。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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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4日以书面方式、传真方式或邮件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第一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傅国华先

生、刘欣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选陈泰锋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陈泰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2025-08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成员：

1、主任委员：董事长陈泰锋先生。

2、委 员：董事胡东先生、党龙先生；独立董事傅国华先生、郝向丽女士。

（二）审计委员会成员：

1、主任委员：独立董事郝向丽女士。

2、委 员：董事何冰女士，独立董事刘欣女士。

（三）提名委员会成员：

1、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傅国华先生。

2、委 员：董事党龙先生，独立董事刘欣女士。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1、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刘欣女士。

2、委 员：董事胡东先生，独立董事郝向丽女士。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2025-08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续聘党龙先生为总经理、姚伟庆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于涛先生为副总经理、

张盛旺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2025-
08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高效运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对经理层授

权管理办法》《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进行修订，同意制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全面预算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更好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全面预算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与执行效率，根据《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全面预算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为加强日常关联交易的规范管理，根据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基于公司业务发

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预计2026年度将与控股股东海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

关联人发生销售建材、提供服务、接受服务等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此为授权合同交易额度，不代表公司

根据会计核算原则在整个合同有效期间将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收入及公司可能支出的金额）合计约

12.77亿元，其中销售建材约12.67亿元，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品牌宣传服务以及接受设计咨询服务等

劳务0.1亿元。

关联董事陈泰锋先生、胡东先生已回避表决。在董事会审议前，本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六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2025-089）。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6年1月14日（星期三）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地点为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5号海南大厦 42层第一会议室，会议审议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通知》（2025-09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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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

张杰锐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张杰锐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张杰锐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10月21日至2027 年10月20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杰锐先生不

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深圳市

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张杰锐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

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

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

12月29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2号公司5楼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工

会提名，与会职工代表讨论投票表决，同意选举张杰锐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

历详见附件）。张杰锐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杰锐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非独立董事的辞职信；

2、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张杰锐先生简历：

张杰锐，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9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公

司设计员、设计部经理、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营销总监，深圳市尚荣医用

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福安市佳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张杰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5,609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杰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及不良记

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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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
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 2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6,710,60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458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043%。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11,716,
8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868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1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28人，代表股份4,993,740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0.590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230人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2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040,088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596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8%。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845,494,57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的股份数量为1,030,3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

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844,464,278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

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邓娇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589,8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04%；反对股数为1,839,5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8%；弃权

股数为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19,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7.9231%；反对股数为 1,839,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976%；弃权股数为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579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564,4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24%；反对股数为1,859,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1%；弃权

股数为 28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893,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7.4191%；反对股数为 1,859,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905%；弃权股数为2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0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3.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325,4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69%；反对股数为1,802,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2%；弃权

股数为 5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4,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2.6772%；反对股数为 1,802,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695%；弃权股数为5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3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3.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333,4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94%；反对股数为1,800,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6%；弃权

股数为 5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62,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2.8359%；反对股数为 1,800,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298%；弃权股数为5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4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3.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66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48%；反对股数为1,462,2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7%；弃权

股数为 5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96,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9.4548%；反对股数为 1,462,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117%；弃权股数为5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35%。

3.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732,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55%；反对股数为1,406,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2%；弃权

股数为 5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3,062,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0.7544%；反对股数为 1,406,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105%；弃权股数为5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351%。

3.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638,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58%；反对股数为1,473,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3%；弃权

股数为 5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968,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8.8893%；反对股数为 1,473,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398%；弃权股数为5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08%。

3.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300,3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90%；反对股数为1,860,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4%；弃权

股数为 5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29,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2.1791%；反对股数为 1,860,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123%；弃权股数为5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85%。

3.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291,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61%；反对股数为1,819,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3%；弃权

股数为 60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20,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1.9986%；反对股数为 1,819,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0909%；弃权股数为60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05%。

3.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328,2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78%；反对股数为1,80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0%；弃权

股数为 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7,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2.7327%；反对股数为 1,802,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536%；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37%。

3.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328,3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78%；反对股数为1,801,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9%；弃权

股数为 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2.7347%；反对股数为 1,801,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516%；弃权股数为5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37%。

3.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25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53%；反对股数为1,791,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6%；弃权

股数为 6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586,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1.3200%；反对股数为 1,791,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13%；弃权股数为6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87%。

3.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329,3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1%；反对股数为1,842,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7%；弃权

股数为 5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65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2.7545%；反对股数为 1,842,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552%；弃权股数为5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03%。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行使监事会职权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 314,553,8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90%；反对股数为1,860,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6%；弃权

股数为 29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2,883,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7.2088%；反对股数为 1,860,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222%；弃权股数为2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8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邓娇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尚

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修订）》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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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辞职
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鲁水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鲁水龙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战略与决

策委员会委员职务。鲁水龙先生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其子分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鲁水龙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鲁水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后，鲁水龙先

生将继续履行相关承诺并遵守《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鲁水龙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

12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孙海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

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孙海亮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

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

孙海亮先生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83年9月，大学学历。曾任青海互助青稞

酒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现任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青海互助青稞酒销

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

孙海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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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大街6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银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6 人，代表股份 202,527,3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7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99,483,0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3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5人，代表股份3,044,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4%。中小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5人，代表股份 3,044,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5人，代表股份3,044,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4%。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和通讯相结合），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委派潘继东、郄建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984,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8%；反对514,19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9%；弃权 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01,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603%；反对 514,1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904%；弃权 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93%。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董事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99,973,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89%；反对 2,534,82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16%；弃权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子议案投票情况如下：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99,922,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40%；反对 2,561,42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7%；弃权 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99,921,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33%；反对 2,561,32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7%；弃权 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199,917,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15%；反对 2,561,32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7%；弃权 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 199,905,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53%；反对 2,571,12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95%；弃权 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 199,905,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56%；反对 2,561,42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7%；弃权 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3.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99,921,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32%；反对 2,571,12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95%；弃权 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继东、郄建文。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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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收回公司部分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钦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钦州市明阳街南面、

民乐路西面、建安街东北面的26,862.91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钦州地块）。

● 公司已一次性收到钦州地块补偿款共计3,940万元。

●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近日，公司收到钦州市自然资源局一次性支付的钦州地块补偿款3,940万元。

一、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及 2025年 9月 10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钦州市人民政府拟收回公司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3,940万元作为钦州市人民政府收回钦州地块使用权的补偿价格，并授权公司经营

层与钦州市自然资源局等相关单位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等相应法律文件。

2025年9月，公司与钦州市自然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

2025年10月，公司完成钦州地块交付手续。

以上内容详见2025年8月23日、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19日、2025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

二、补偿款项到账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钦州市自然资源局一次性支付该地块的全部补偿款3,940万元。至此，钦州市人

民政府收回钦州地块使用权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公司与钦州市自然资源局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回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项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该事项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